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「客家親子共學」教學大綱

1. 宣導花蓮縣客語友善環境之實施辦法。
2. 以多元情境教學方式，教授常用生活用語，其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：

（1） 一般商店消費情境對話。

（2） 民宿等旅遊情境對話。
（3） 多元客語展演課程，可包括團體戲劇、打嘴鼓、山歌或朗讀等形式，並以之參加成果發表會。
